
梅河口市2025年度河道采砂实施方案
（征求意见稿）
依据省水利厅审查、市政府批复的《关于梅河口市(辉发河、一统河大沙河、梅河)河道采砂管理六年规划报告(2024年-2029年)》以及河道采砂管理相关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，结合我市实际，制定本实施方案。

一、河道采砂基本原则

    1、坚持维护河势稳定，保障防洪、通航、供水和水环境安全的原则。

2、坚持科学发展，可持续发展的原则。处理好当前与长远的关系，体现人水和谐、协调发展的治水理念和“在保护中利用、在利用中保护”的要求，适度、合理、可持续地利用砂石资源。

3、坚持全面、协调、统筹兼顾的原则。全面协调好上下游、左右岸的矛盾，兼顾保护利用、开采实施、过程监管关系，按照建设节约型社会的要求，最大限度将河道采砂与河道治理相结合，在确保河流健康、环境友好、生态安全、景观美丽的前提下，尽量满足经济社会发展对河道砂石资源的需求。

4、坚持红线规避原则。河道采砂必须将国家、地方划定的湿地保护区、自然保护区、种植资源保护区、饮用水水源保护区以及其他依法不宜采砂的河段划定为禁采区。

二、2025年度河道采砂工作安排
2025年拟设立7处可采区，计划开采量12.6万立方米，拟采取公开拍卖的方式转让2025年度河道采砂经营权，详见下表：

	序号
	可采区名称
	所在河流
	开采量

（万立方米）

	1
	梅河口市小榆树1#可采区
	辉发河
	1.5

	2
	梅河口市小榆树2#可采区
	辉发河
	1.5

	3
	海龙镇双峰可采区
	辉发河
	2.0

	4
	新合镇茂林1#可采区
	辉发河
	2.0

	5
	新合镇茂林2#可采区
	辉发河
	2.0

	6
	新合镇双胜可采区
	辉发河
	2.0

	7
	黑山头镇丰收可采区
	梅河
	1.6

	合计
	12.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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